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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度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公

司董事、监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

际情况，现将公司 2018 年度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2018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发放情况 

公司董事薪酬由津贴和其他薪酬构成。董事津贴金额由股

东大会确定，每人每年 120,000 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由公司按

月平均发放，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 

公司内部董事依其在公司所担任的具体职务，按照公司相

关薪酬与考核制度确定其他薪酬并发放。 

2018年度公司董事薪酬发放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8年年

度报告“第八节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-四、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”部分内容。 

二、2018 年度董事考核情况 

（一）董事履职情况 

2018年，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 10次，其中定期会议 4次，

临时会议 6 次，共审议议案 45 项，包括审议公司定期报告及

其相关议案 19项，审议修订公司制度等议案 12 项，审议公司

聘任高管等议案 1项，审议新设营业网点及升级营业部为分公

司议案 3项，以及审议聘任年度审计机构等其他重大事项议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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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项；公司各位董事均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亲自或以授

权委托形式出席会议，充分了解信息，认真审阅议案，审慎做

出判断，对公司各重大事项进行了科学有效的决策，并提出了

很多有建设性、可操作性的建议。公司全体董事认真、勤勉的

履行了股东大会和《公司章程》赋予的职权，切实有效的促进

了公司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，强化了公司内部控制、合规管理

及风险管控能力，并保障了公司各项业务的平稳、有序开展。 

2018 年，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四个专门委员会共审议议案

20 项，各位委员各司其职，对公司提交董事会的相关重大事

项进行充分审议，并从其专业角度为公司经营决策提供专业指

导，为提高董事会的议事效率与决策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。 

2018 年，公司独立董事积极参加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和董

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，并针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、利润分配、

关联交易、会计政策变更、聘任审计机构等可能影响中小股东

权益的重大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。公司独立董事在

作出判断时，能够做到独立、客观，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和其他

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、个人的影响，认真履行职责，维

护了公司整体利益，切实保障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2018 年，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2 次，审议董事会提交的

议案 9项。公司各位董事积极出席会议，向股东如实汇报公司

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，及时回复股东问询，认真

听取股东对公司提出的意见及建议，并积极组织研究、落实，

使股东切实享受到公司对于保障公司及股东权益的重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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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董事考核情况 

2018 年，公司各位董事认真参加历次董事会会议并积极

出席股东大会，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情况占比

93%，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董事会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的情况

占比 7%。各位董事均忠实勤勉地履行公司和股东赋予的权利，

关心公司发展，关注股东权益，及时了解和掌握公司的战略规

划、业务开展、合规管理、风险控制和信息披露等重要工作情

况，持续跟踪和监督各项决议的落实与实施，为公司平稳、持

续、健康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全体董事未发生违法违规行为，未发生《公

司章程》及《公司董事、监事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》中的禁止

行为，未发生因个人未能勤勉尽责导致公司遭受重大经济、声

誉损失或导致公司发生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或重大风险的情况，

未发生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或其他监管规定的情况，未发生公

司董事会认定的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况，未发生损害公

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 


